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回购注销 2021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调整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对标企业、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及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等事项进行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于回购注销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

价格的核查意见 

监事会认为：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规定，监事会同意回购注销 29 名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 435,638股。公司关于本次回

购注销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审议程序合法有效，不会对

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况。 

二、关于调整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标企业的核查意见 

监事会认为：由于本激励计划对标企业中 4 家对标企业存在主营业务结构

出现较大变化或因非生产性因素导致业绩变动幅度较大或不具可比性等情形，

使企业间对标的考核意义减弱，不再适合作为本激励计划的对标企业，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公司对对标企业进行了调整，将

上述 4 家企业剔除出对标企业名单。此次调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对本



激励计划对标企业进行调整。 

三、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成就的核查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根据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 328 名

激励对象办理持有的 2,814,405 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事宜，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根

据目前募投项目实施的具体情况而作出的合理决策，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符合全体股东利益，议案审议程序符合有关募集资金管理的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